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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三十届会议 

2021 年 5 月 17 日至 21 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7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 

规范的实施和适用 

 

 

  泰国：决议修订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核准以下决议草案，

供大会通过： 

 

  在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和之后加强刑事司法系统 

 

  大会， 

  重申恪守《联合国宪章》、适用的国际法及《世界人权宣言》1的宗旨和

原则，并再次承诺在公正的司法审判以及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所有努力中充分促

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维护人的尊严原则， 

  还重申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在预防和打击犯罪的一切努力中维护整个《联

合国宪章》并充分尊重各国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回顾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的相关标准和规范，以及大会

2020 年 12 月 16 日关于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特别是其技术合

作能力的第 75/196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建议会员国根据本国具体情况，

在基线评估和经常性数据收集和分析基础上全面、综合地进行预防犯罪和刑事

司法改革，并以司法系统所有部门为侧重点，此外制定预防犯罪政策、战略和

方案，包括那些侧重通过与包括民间社会在内所有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采用

多学科、参与式办法以实现早期预防的政策、战略和方案， 

  又回顾 2021 年 3 月 7 日至 12 日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十四届联合国预防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第 217 A (III)号决议。 

http://undocs.org/A/RES/7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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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通过的《关于推进预防犯罪、刑事司法和法治：努力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京都宣言》，2其中会员国承诺通过预防犯罪和

刑事司法努力，为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3做出贡献，坚信可持续发

展与法治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犯罪是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实现可持续发

展是各国有效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有利因素， 

  还回顾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主要涉及封闭的拘留环境

中囚犯和其他罪犯的待遇，特别是《联合国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

施规则》（《曼谷规则》）、4《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

德拉规则》）、5《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6《联

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7
 

  表示严重关切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造成的形势及其涉及的社

会和经济问题，这已经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为犯罪分子和有组织犯罪集

团创造了新的机会，也改变了他们的犯罪手法，还严重关切 COVID-19 在多个

方面对刑事司法构成的挑战， 

  表示关切 COVID-19 大流行已对刑事事项国际合作构成种种挑战，包括

在某些情况下拖延了司法协助、引渡和与实际移交人员有关的其他措施， 

  注意到会员国为应对 COVID-19 大流行构成的威胁而采取的措施在许多

情况下导致正常的刑事司法服务中断，惩教机构工作人员以及执法部门、检察

部门、司法机构和其他机构预防和打击犯罪并维持司法机构充分运作同时也遵

守必要的卫生措施的实力暂时削弱，能力受到挑战，赞赏地注意到这些专业工

作人员的奉献精神，他们在大流行病和相关的混乱局面下做出的不懈努力确保

了有效的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工作， 

  严重关切监狱的脆弱性，特别是在健康、安全和安保方面的脆弱性，

COVID-19 在这种封闭环境中很容易快速传播，而长期以来监狱人满为患和条

件恶劣等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一风险， 

  重申，鉴于目前正在经历的 COVID-19 大流行，为做好准备应对未来任

何类似的挑战，需要对刑事司法系统进行审察，并提高刑事司法系统的有效

性、问责、透明度、包容性和响应性，为此依据国内法律酌情促进数字化、技

术利用、医疗服务以及防止传染病传播（包括保护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和官员）

的与健康相关的改进措施、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以及审前非拘留措施和非监

禁刑罚措施，  

  回顾在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之下，《京都宣言》表示要努力推行根据国

家法律使罪犯处罚力度与罪行严重程度成正比的国家量刑政策、做法或罪犯待

遇指导方针， 

__________________ 

 2 A/CONF.234/16，第一章，决议 1。 

 3 大会第 70/1 号决议。 

 4 大会第 65/229 号决议，附件。 

 5 大会第 70/175 号决议，附件。 

 6 大会第 45/110 号决议，附件。 

 7 大会第 45/113 号决议，附件。 

http://undocs.org/A/CONF.234/16
http://undocs.org/A/RES/70/1
http://undocs.org/A/RES/65/229
https://undocs.org/A/RES/70/175
http://undocs.org/A/RES/45/110
http://undocs.org/A/RES/4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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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承诺采取果断行动和注重行动的措施，应对和消除 COVID-19 对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构成和加剧的挑战和国际障碍，包括采取多边办法，通过多

边合作和酌情以多学科的方式与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以及公私伙伴关

系，加强执法机构和其他刑事司法机构的韧性，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

迫切的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需求，同时铭记本次大流行病对社会和经济的长期

影响，包括对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影响，并认识到受本次大流行病冲击最

为严重的包括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群体， 

  1. 吁请各会员国酌情落实《关于推进预防犯罪、刑事司法和法治：努

力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京都宣言》； 

  2. 强调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刑事司法系统构成跨

领域、多方面的挑战，需要采取综合性、一体化、多部门的协调对策，包括司

法部门和卫生部门相互合作； 

  3. 认识到 COVID-19 大流行证实了包括监狱在内的封闭场所可能会加

剧病毒感染的蔓延，本次大流行病及其应对措施，包括封锁措施和其他限制，

例如中断监狱探视，给刑事司法系统带来了挑战； 

  4. 建议会员国考虑到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吸取的经验教训和应用

的最佳做法，努力提高刑事司法系统的有效性、问责、透明度、包容性和响应

性，使之有更充分的准备应对今后类似的挑战，认识到需要适应各种流行病和

大流行病，包括依据国内法律酌情促进数字化、技术利用、保健服务以及防止

传染病传播（包括保护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和官员）的与保健有关的改进措施、

改造和重新融入社会以及审前非拘留措施和非监禁刑罚措施，为此研究各种替

代办法并促进就如何应对此类改革努力面临的挑战包括资金问题交流信息； 

  5. 鼓励会员国在执行全面的综合性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政策时，从审前

阶段到宣判后阶段酌情推广非监禁措施，同时考虑到罪犯的背景、性别、年龄和

其他具体情况，包括他们的脆弱性，例如健康方面的脆弱性，以及罪犯改造和重

新融入社会这一目标； 

  6. 又鼓励会员国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在

符合本国宪法原则和法律制度基本理念的情况下，对刑事犯罪的量刑与罪行的严

重程度相称； 

  7. 还鼓励会员国将性别视角纳入本国刑事司法系统的主流，并在制定对

策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对刑事司法系统构成的挑战时，以及在监测和评价这些

对策时，考虑到女性囚犯和女性罪犯特有的需要； 

  8. 建议会员国促进适用《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联合国

女性囚犯待遇和女性罪犯非拘禁措施规则》（《曼谷规则》）和《联合国囚犯待

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的相关条款，特别是在改善审

前和审后被拘留者的拘留条件、提高监狱和教养机构工作人员及其他相关官员

的能力以及促进狱中的保健服务等方面； 

  9. 又建议会员国采取适当措施，改进刑事司法系统的整体效力和能力，

包括解决拘留和惩教设施人满为患的问题，确保为没有足够财力的人或在司法利

益需要时提供及时、有效、资源充足和负担得起的法律援助，提供充足的人力和

物力资源、专门知识和工具，包括现代通讯和案件管理工具，促进司法协助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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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等国际合作，考虑依据国内法律在刑事司法程序的相关阶段使用审前非拘留措

施和非监禁刑罚措施以及恢复性司法程序，同时适当考虑到《联合国非拘禁措施

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和社区活动等预防性措施； 

  10. 还建议会员国在惩教场所努力促进形成有利于改造的环境，包括根

据对罪犯需要和风险的个人评估，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对待方案，并向罪犯提供

职业和技术培训和教育方案，为他们创造机会掌握加入劳动力、成功重返社会

和降低再次犯罪风险所需的技能和知识，从而帮助解决监狱人满为患等问题； 

  11. 强调必须采取一种多学科方法加强刑事司法系统，包括酌情使相关

利益方参与以及公司伙伴关系，并加强国内机构间合作、刑事司法官员和从业

人员的能力建设以及监狱工作人员和相关刑事司法官员的专门培训和教育，还

强调改善监狱管理和准备迎接与健康有关的挑战的重要性； 

  12. 邀请会员国通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途径，交流关于国

家立法、最佳做法和技术援助的信息，并加强国际合作应对 COVID-19 大流行

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挑战，包括对其设施、机构和非监禁环境构成的挑战，同时

依据国内法酌情考虑到民间社会和学术界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贡献，以便为今

后的类似挑战做更充分的准备； 

  13.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作为联合国在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

域支持会员国的主导实体，通过根据会员国的需要和优先事项提供技术援助和能

力建设，并通过规范工作、研究和专门知识，与会员国密切协商，在现有预算外

资源范围内，进一步研究 COVID-19 对刑事司法系统的影响，并就推进刑事司法

改革提出建议，重点是刑事司法系统特别是监狱系统今后如何做好准备应对大流

行病和与健康有关的普遍问题带来的挑战； 

  14. 邀请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各研究所考虑在其工作方案

中纳入 COVID-19 大流行背景下的刑事司法系统改革问题，以期了解如何更有

效地实现这类改革，酌情包括加强司法部门和卫生部门之间的合作，同时考虑

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载的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具体目标，并注

意到会员国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作的努力； 

  15. 邀请会员国和其他捐助方按照联合国的规则和程序为上述目的提供

预算外资源。 

 


